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
关于征集皮卡车等非必须招标项目
临时合格供方库单位的公告
    
重庆高速集团拟建立部分业务临时非必须招标项目合格供方库，现诚邀满足条件的单位申请入库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1、 合格供方库内容
	序号
	合格供方库方向（一级）
	合格供方库类别（二级）
	入库单位数量

	01
	物资采购
	皮卡车类
	≥4家


二、申请入库资格要求
（一）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(港澳台除外)依法注册的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、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制造商或者经销商，若为经销商，需提供有效的汽车品牌经销商授权书。
（二）制造商必须在重庆范围内有售后服务机构（包括4S维修店、特约维修厂），需提供该车辆品牌制造商的售后服务授权书。
（三）提供近1年（2020年1月1日至今）自动挡皮卡车销售合同且销售数量累计不低于5台的合同业绩，制造商或经销商合同业绩均可（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（四）人员资格要求：无。
（五）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/)中列入失信惩戒名单。
（六）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黑名单）信息。
三、申请入库材料要求
（一）企业营业执照（扫描件）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扫描件）
（三）企业资质证明和设备品牌代理或授权证书
（四）企业征信证明（提供“信用中国”、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查询截图）
（五）企业联系人身份证及社保缴纳证明（扫描件、截图）
（六）提供近1年（2020年1月1日至今）自动挡皮卡车销售合同且销售数量累计不低于5台的合同业绩，制造商或经销商合同业绩均可（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（七）需提供该车辆品牌制造商在重庆范围内售后服务机构（包括4S维修店、特约维修厂）的售后服务授权书。
（八）以上材料的截图、扫描件或复印件，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四、申请入库注意事项
（一）申请入库单位符合资格条件可进行申请；对存在不良行为被联合惩戒的单位申请将被拒绝。
（二）申请入库单位登陆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招投标管理平台（http://43.240.249.109:8081）注册并按要求上传相关材料扫描件。
（三）业绩时间以委托或合同签订时间为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入库申请单位须于2020年11月 23日17时之前提交申请，逾期不再受理（另行通知除外）。
五、其他事项
入库申请单位提供的资质、业绩、人员等资料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，将取消其入选资格，并禁止其参与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其它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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